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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林业发〔2024〕58 号

城口县林业局
关于印发《城口县集体林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城口县集体林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中共城口县林业局党组 2024 年第 10 次（扩大）会议研究通过，

并经十四届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城口县林业局

2024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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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口县集体林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试点示范建

设，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工作，规范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行

为，保护森林资源资产所有者、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城口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县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单

位和个人，适用本办法。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三条本办法所指的森林为集体林。包括非国有林生态赎买

区域的集体林和农户承包的集体林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的

集体林。

第四条森林资源资产是指森林、林木、林地、森林景观资产

以及与森林资源相关的其他资产。

第五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是指由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

或具有资质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资产

评估准则，在评估基准日，对特定目的和条件下的森林资源资产

价值进行分析、估算，并出具评估报告。

第六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应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及独

立性、客观性、科学性、专业性、预期性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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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，由林业、规资、财政和所

辖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按各自职责进行监督和管理。

第八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，应遵照国家关于森林资源资产

评估准则及技术规范的要求执行。

第二章 评估要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进行评估：

（一）森林资源资产转让、置换；

（二）森林资源资产出资进行股份经营或者联营；

（三）森林资源资产从事租赁经营；

（四）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融资、担保或偿还债务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进行评估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根据需要进行评估：

（一）因自然灾害造成森林资源资产损失；

（二）盗伐、滥伐、乱批滥占林地人为造成森林资源损失；

（三）占有单位或个人要求评估。

第十一条从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，应当遵守保密原则，保持

独立性，与评估当事人或者相关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的，不得参

与该项评估。

第三章 评估标准

第十二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，应有 2 名以上（含）评估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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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（林业工程师以上）参加，方可开展。出具的森林资源资产评

估报告，应有 2 名以上（含）评估人员（林业工程师以上）签字，

方为有效。

第十三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，按照下列方式进行：

（一）林地面积 1000 亩以上（含）的，由森林资源资产评

估机构或者具有甲级资质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评估；

（二）林地面积 500 亩（含）以上，1000 亩以下的，由森林

资源资产评估机构或者具有乙级资质以上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

位进行评估；

（三）林地面积 500 亩以下的，由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或

者具有丙级资质以上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评估。

第四章 评估程序

第十四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评估委托；（二）资料收集；（三）资源资产核查；

（四）评定估算；（五）提交评估报告；（六）验证确认；（七）

建立档案。

第五章 评估管理

第十五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结果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

起 1 年。

第十六条在开展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时，申请评估的单位或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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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，并对所提供情况和材料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评估机构或有资

质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独立执业。

第十七条 从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机构或人员违反规定

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应依法使用评估结果，如有不正

当使用评估结果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，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时，按照法律法规

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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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口县林业局 2024 年 8 月 29 日印发


